


豫交院教[2016]33号

关于做好2016年青年教师指导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院、部）：

　　为做好青年教师培养工作，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，根据学院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豫交院[2016]115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我院开展2016年青年教师指导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工作要求
1．各教学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文件（在教务处网站下载），严格按照文件规定，选好导师，明确需要指导的青年教师人员，分配导师指导任务。
2.各教学单位选拔的导师要填写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工作登记表》（见附件1）（一式3份）。

3.需培养的青年教师要填写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）。

4.各教学单位要填写《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导师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3）。
二、时间要求

各教学单位要将选拔好的导师和确定的青年教师名单及附件表（电子版和纸质版加盖公章）于1月6日下午4：00之前提交到教务处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联系人：王亚琼
联系电话：60868312  
附件：1.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工作登记表
　 　 2.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情况汇总表

　 　 　 3.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导师情况汇总表

2016年12月26日
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        2016年12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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